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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关于在全省高校
开展打击传销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的紧急通知》（办字〔2011〕104号）和《云南省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警示提示的通知》（云打传办发〔2011〕6号）精神，严密防范、严厉打击传销，让广大师生真正认清传销组织及其活动的违法犯罪本质及其严重危害性，做好高校打击传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各高校要成立打击传销工作领导机构，明确负责人和联络员，认真履职，尽快开展工作，切实加强对打击传销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加大宣传，防止传销进校园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和抵制传销。一是要在学校的网站上进行宣传，上传《打击传销违法犯罪警示提示》（附件2）到学校网站，切实抓好宣传教育和警示提醒工作；二是要充分结合高校的工作和有关活动，采取张贴宣传画、专题讲座、短信提示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三是依靠和支持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积极组织各种以打击传销、反对传销为主题内容的校园文化活动。

三、其他事项
请各高校将打击传销工作领导机构负责人、联络人（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开展打击传销的工作情况以简报形式于2011年10月1日前报送到省委高校工委大学生工作部。如果发现传销活动，请及时向发生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举报（举报电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2315，公安机关110）。

联 系 人：戴 敏
联系电话：0871－5100142

电子邮箱：dxsgzb@163.com

地    址：昆明市学府路2号教育厅大学生工作部
附件：1．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的紧急通知（办
         字〔2011〕104号）
      2．打击传销违法犯罪警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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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主题词：教育  打击传销△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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